
交钱后合同迟迟签不了

购房者质疑

开发商一房两卖

晨报讯（记者 陈海寅）新区的李女士

于今年 6月 2 日购买了新区南部某小区的

新房， 并交纳了部分购房款及基础设施配

套费用， 但开发商迟迟不与她签订购房合

同。后来李女士发现，她买的这套房子早先

曾被开发商卖给了他人。目前，李女士已经

将开发商告上法庭。

记者在李女士的民事起诉书中看到，

她于今年 6 月 2 日与开发商达成口头合

同， 并交纳了部分房款及基础设施配套费

用共 387025 元，此后她多次要求与开发商

签订购房合同，都被对方予以拒绝。后来她

得知，开发商已将此房卖给了第三方，并与

第三方签订了购房合同。因此，李女士在起

诉书中请求解除与开发商的口头合同，并

要求开发商返还她交纳的 387025 元的房

款及基础配套设施费用的本金和利息。 此

外， 李女士还要求开发商赔偿她的经济损

失 3321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对此， 被告———新区南部某小区的开

发公司在答辩中称，李女士所购买的房屋，

确实于今年 2 月 17 日卖给了第三方，但今

年 3 月 16 日，第三方要求调房，他们同意

后已向市房管部门申请撤销合同。所以，李

女士购买的这套房屋，并不是一房两卖。

记者从淇滨区人民法院了解到， 李女

士诉讼案立案后， 法院工作人员到房管部

门调取了相关材料， 得知这套房子确实已

于今年 2 月 17 日卖给了第三方，但开发商

又于今年 3 月 16 日向市房管部门递交了

撤销合同申请。 只是第三方的撤销合同申

请内容虽然与开发商的撤销合同申请内容

一致，但申请日期是今年的 7月 6日。也就

是说，在李女士购房时，第三方还没有提出

解除购房合同的申请。

淇滨区法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这

项房产交易过程中， 李女士称自己身心已

受到伤害， 即使现在能顺利地签订购房合

同，也不想再继续这项房产交易了，要求被

告按自己起诉书中的请求进行赔偿。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线索提供：许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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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每周六晚七点半

到东方世纪城看免费电影吧

晨报讯（记者 陈海寅）东方世纪城一

直在努力打造具有人文氛围的社区文化，暑

假期间为满足业主足不出户就可以带孩子

看电影的愿望， 即日起每周六晚上 7:30，在

小区南会所 3 楼多媒体大厅内放映经典大

片。 这是昨日记者从东方世纪城了解到的信

息。

东方世纪城营销总监郭新明告诉记者，

很多客户购买东方世纪城的房子，不仅是看

中了房子的综合品质，也更看重购房后的后

续服务。 东方世纪城之前不定期举办的各类

社区活动， 在业主中广受赞誉， 口碑很好。

“我们推出的暑假免费观影活动，8 月 4 日晚

7：30将如期在小区南会所举行。这次我们邀

请到的不仅有小区的准业主，还有一批意向

客户。 ”郭新明说，东方世纪城南会所是小区

的一项配套设施，自投入使用后，他们已多

次在该会所举办活动，每次都很成功。“这次

在会所 3 楼多媒体厅内放映大片，也是让意

向业主提前感受小区内配套设施所带来的

舒适惬意，同时，这样的活动也能促进意向

客户以及准业主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

郭新明说，业主的口碑，就是对小区最

好的宣传。 东方世纪城自一期、二期房源交

房后，随着业主们陆续入住，东方世纪城在

新区住宅项目中的好评也越来越高。“让业

主和家人一起在周末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场

精彩的电影，更能体现我们在社区人性化服

务方面的细致与贴心。 东方世纪城全体员工

也将继续实现对业主的承诺，为业主的居住

价值增值，用实际行动满足业主对居住体验

的不同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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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年初限购限贷政策推出以来，小户型房屋一度受冷。 但近日记者了

解到，短暂的低潮之后，小户型房屋已悄然成为热销房源。 使用灵活性强、升值

潜力大、市场需求高都成为小户型受宠的原因。

□晨报记者 陈海寅

总价低优势大 小户型走俏

小户型房源紧俏

新区的赵女士最近在买房上遇到了难

题。 她打算买一套小户型的房子自住，但看了

一些楼盘发现，有小户型在售的楼盘并不多。

即使有，和她一样咨询的顾客也不在少数，让

她颇有一种“僧多粥少”的感觉。

“原以为购买小户型的人不多，没想到小

户型这么抢手。 ” 赵女士颇为惊讶地对记者

说，一些楼盘的置业顾问告诉她，小户型现在

非常紧俏，一般都是开盘就售罄。“近几年房

价上涨，使小户型的总价优势较为突出。 尤其

是未婚的单身男女和老年人， 都把小户型房

屋当成自住的首选。 首付很低就能购买，以后

还月供也没大的压力。 ”

“而已有住宅的人，也愿意购买一套小户

型作为投资。 新区的小户型相对于其他城市

来说并不多， 来这儿工作的年轻人都愿意租

住小户型，小户型出租供不应求。 而房价下跌

的空间又很小，买了当成投资风险也很低。 ”

赵女士说，了解了这些情况，她更加认准小户

型。“以后结婚了，现在买的房子也能当我的

嫁妆。 如果老公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们也可

以暂时把我的小房子当成个过渡房。 ”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 和赵女士有同样

感受的购房者不在少数。“新区的小户型太少

了。 前几年开发的楼盘几乎都是大户型，房价

上涨后小户型才出现， 但现在市场上小户型

的需求很大。 ”7 月 30 日，我市某企业的刘先

生向记者反映说， 他刚来新区上班的时候就

想一个人租个小户型居住， 但找了半个多月

都没找着合适的房源，最小也是两室一厅的。

“现在我想先买个小户型居住吧，发现想买小

户型的人还真不少。 ”

楼盘加推小户型

小户型房子俏销， 嗅觉灵敏的开发商当

然不会错过这块“蛋糕”。 记者了解到，新区部

分楼盘开始加推小户型房源。

“我们下半年将推出的二期房源中就有

一部分面积为 40 多平方米或 50 多平方米的

小户型。 现在小户型房源在新区比较紧缺，年

轻购房者和老年人想有个独立的生活空间，

都会选择小户型。 小户型总价不高，购买门槛

较低，却很有升值潜力。 ”8 月 1 日下午，幸福

里小区销售经理程静接受采访时说， 幸福里

小区周边教育氛围浓厚， 日后出租或自住都

很合适。“从客户咨询的情况来看，青睐小户

型的人不在少数。 我们这样设计，也是顺应市

场需求。 ”

于上月开盘的天鹏御景二期也推出了一

部分小户型，当天的销售情况非常喜人。 该项

目销售总监翟朝辉说， 他们设计的小户型都

是全明户型， 有 30 多平方米的标间和 40 多

平方米的一室一厅， 都有独立厨房和独立卫

生间，且全部朝阳。“年轻的白领阶层成为购

买小户型的主力， 更多的人是被我们的户型

设计所吸引。 总价不高，一般人都能买得起。

而项目优越的地理位置， 也使投资不高的小

户型具有了很高的升值潜力。 ”

“我们小区的房子全部是中小户型，面积

在 40㎡~110㎡之间，总价低，户型合理。”新区

龙门逸家项目负责人王志军接受采访时说，

他们的项目已开始接受咨询， 不少购房者对

小户型都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宜投资、 宜自

住、宜出租，小户型房很受宠。 ”

记者了解到， 欧洲风情小区也将于近期

推出一批小户型。 河南天华科贸有限公司董

事长赵宗兴说， 每天到售楼部咨询的客户络

绎不绝。“前几年，新区的住宅都是以大中户

型为主，小户型房屋少之又少。 但对于市场需

求来说，小户型房屋很有前景。 现在的小户型

也越来越注重品质， 不再是以前的单一设

计。 ”赵宗兴说，客户青睐小户型，也是理性消

费的一种表现， 减少经济压力的明智选择。

“小户型还有很多灵活性，自住、出租、再售都

可以，升值潜力也很大。 ”

新房墙体多处开裂

开发商称“小问题”

业主怒讨说法，最终获赔3万元

晨报讯（记者 陈海寅 通讯员 张保

平）新区王先生购买的一套新房，交房后发

现房屋多处有质量问题。 在与开发商多次协

商不成的情况下，将其告上法庭。 8月 2日，

记者从淇滨区法院了解到，在法官的耐心调

解下，王先生最终获得赔偿 3万元。

2011年，王先生购买了一套新房。交房

后， 他发现该住房和地下室的墙体多处开

裂存在质量问题，于是找到开发商讨说法，

但开发商认为墙面出现裂纹只是“小问

题”。 在和开发商多次协商不成的情况下，

他将此事诉诸法庭， 要求开发商赔偿其房

屋维修费用、装修损失、房屋贬值等共计 9

万元。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原告申请委托

鉴定机构对其损失进行鉴定。 鉴定结果出

来后，原告却并不认同，认为鉴定机构违背

了鉴定程序、计算数据失误等。 而鉴定机构

也通过回复表明了自己在鉴定过程中没有

任何责任。 对于鉴定结果，双方争执不下，

此案也一度陷入僵局。

记者了解到，办案法官接手此案后，发

现原告王先生的情绪已由对开发商的不满

转化为对鉴定机构的不满， 原告王先生还

多次找到法官， 要求对鉴定机构的监管机

关发放司法建议书， 坚持要对鉴定机构讨

个说法。

“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是法院作出判

决的重要依据。 ”办案法官告诉记者，为打

消原告王先生对鉴定结论的顾虑， 她多次

向专业鉴定机关咨询、请教，还组织原告、

被告和鉴定人进行质询， 对一些专业性较

强的问题，由鉴定人说明解答。 同时，法官

又与被告开发商的法人联系， 督促其换位

思考，及时处理原告提出的合理诉求。

经过法官悉心调解，7 月 31 日，原被告

双方在法庭上当场表示互谅互让， 由被告

房地产公司赔偿原告王先生 3 万元， 王先

生撤诉，案件画上圆满句号。

▲ 东方世纪城南会所 3 楼多媒体厅配置齐全，环境舒适。 晨报记者 王磊 摄

违约推迟交房

开发商拒绝担责

工商维权业主终拿赔偿

晨报讯（记者 王磊 通讯员 杨涛）

交房推迟超半年， 开发商却以种种理由不

按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赔偿。 市民申女

士就遇到了这样一件烦心事。昨日，记者获

悉，在工商人员的帮助下，申女士最终从开

发商手里拿到了应有的赔偿。

申女士于 2010 年 4 月份购买了新区

南部一小区的一套房子，合同约定 2011 年

9 月 30 号交房，结果到今年 5 月份开发商

才交房。按照合同约定，开发商应支付违约

金。但就在申女士找到开发商交涉时，对方

不仅不按合同约定赔付违约金， 还说了一

些无理的话。 无奈的申女士将此事投诉到

了工商部门。 市工商局专业分局受理此案

后，详细了解了有关情况，和业主一起搜集

有关资料，查阅购房合同。在了解到开发商

下属的物业公司负责人曾与今年 5 月 25

日向业主承诺赔付逾期交房违约金后，迅

速调取了当时的书面材料。随后，工商人员

多次和开发商沟通协调，7 月 26 日， 工商

人员再次找到开发商负责人当面进行劝

说，该负责人最终同意按合同赔付违约金。

7 月 31 日，在该小区销售中心，经过

工商人员的调解， 开发商依照承诺按买房

合同有关条款规定， 赔付申女士违约金

3700余元。


